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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16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

秘书长的信，转交俄罗斯关于一项制止化学恐怖主义行为的

国际公约的倡议 

 谨此转交俄罗斯就一项关于制止化学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所提倡议的解

释性文件。 

 谨请将本文件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印发给本会议所有成员。 

 

阿列克谢·博罗达夫金 (签名)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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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联邦就一项关于制止化学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所

提倡议的解释性文件 

1. 俄罗斯联邦提出制订一项制止化学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的设想，供日内

瓦裁军谈判会议审议。 

 一. 倡议的相关性 

2. 鉴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以及中东其他恐怖主义团体武装分子使用

有毒工业化学品的情况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使用标准化学战剂的情况也越

来越多，化学恐怖主义问题在今天是一个极为热点的问题。据报有恐怖主义团体

取得可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基础设施。这些行动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系统并跨越

国界。化学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在严格界定和全

面的国际准则基础上采取果断、紧迫的步骤。 

 二. 倡议的法律原理 

3. 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国际习惯法中有任何准则明确禁止非国家行为

体使用化学武器，或具体而言把这种行为定为国际罪行。 

4. 《化学武器公约》在对参与《公约》所禁止活动的人员提起刑事诉讼方面为

缔约国规定的义务为数相当有限。《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无法满足今天反恐领

域的要求，达不到这个领域的标准。 

5.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性质决定其只适用于武装冲突，而且就任何可能受其准则

约束的非国家行为体而言载有特别要求，这就预先排除了对范围广泛的恐怖主义

活动的适用。 

6.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把“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

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 定为战争罪行，但仅有 69 个《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

国批准了《罗马规约》。《规约》的准则不能被视为是普遍的。另外，《罗马规

约》仅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把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延伸到内部冲突的

《坎帕拉修正案》仅得到 30 个国家批准。但即便就这些国家而言，国际刑事法

院准则也不适用于不被视为武装冲突的破坏内部秩序和发生紧张局势的情况。 

7. 当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是化学武器不扩散领域的一项重要

普遍文书。决议既针对非法贩运化学材料及其运载工具问题，也着重于执行国家

措施以防止化学武器或其部件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然而，现在的形势是，恐怖分

子正试图获取此类武器以及受其控制的领土上的相关生产设施，该决议没有涵盖

这种形势。我国相信新的公约可以填补这些严重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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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7 年 12 月 15 日) 是涉及化学武器的

另一项法律文书。然而，该公约范围有限：首先，限于“致死装置”的使用；其

次，限于使用这种装置的特定地点；第三，限于致人死亡或重伤或对某场所、设

施或系统造成巨大损毁的意向。相反，俄罗斯联邦提议的新公约的适用范围不会

受到这些约束的限制。我们还可以纳入其他的具体条款，例如关于管理收缴恐怖

分子的化学武器的条款。 

9. 以《化学武器公约》修正案填补现有空白的办法不切实际，主要原因是修正

机制十分复杂。具体而言，根据《公约》第十五条，仅是召开修约会议就需要

64 个缔约国的支持。修正案的通过更是需要有 97 个参加会议的缔约国的同意并

且必须没有一票反对；而修正案必须得到所有投赞成票的缔约国的核准或批准才

能生效。考虑到这一点，并且为了维护《化学武器公约》的完整性，我国认为有

必要用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单独文书处理这一问题。 

10. 关于化学恐怖主义问题的新公约可以吸收过去十年所核准的处理反恐问题的

各项国际文书确定的各种设想。具体而言，似可制订若干条款，分别涉及将公约

适用范围内行动定为刑事犯罪、关于管辖权的定义、法律应对的适当层次，以及

不引渡即审判原则的执行。 

 三. 论坛的选择：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 

11. 不言而喻，有许多专门的国际论坛可能都合适于主持起草制止化学恐怖主义

行为的公约。 

12. 我国倾向于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个论坛的议程从一

开始就不仅包括裁军问题本身，也包括与一般维护国际安全相关的许多其他方

面。具体而言，裁军谈判委员会(即裁军谈判会议的前身) 1979 年春通过的本论

坛的第一个议程(CD/12)不仅包括核裁军、化学裁军及常规武器问题，而且还规

定讨论军备控制领域的其他“连带”措施，例如建立信任措施和核查裁军义务履

行情况的有效方法。这份文件直到签署《化学武器公约》都一直没有修改过。因

此，这个论坛最初的职权范围就授权它处理与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相关的广泛热点

问题。今天，不考虑国际反恐努力，就无法对这些问题开展任何深入考察。 

13. 此外，《化学武器公约》本身就是在本会议背景下起草的。因此，在当前形

势下，也只有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背景下填补化学恐怖主义方面的空白才是合乎逻

辑的。 

14. 我国的倡议既属于裁军领域，也属于不扩散和反恐领域。不扩散是遏制化学

恐怖主义的一个层面，而裁军明显是又一个层面。如果恐怖分子能够获取生产这

类武器所需的生产设施、基础设施和化学品，这种武器的生产、扩散和使用就只

是时间问题。考虑到恐怖主义威胁的跨国属性及威胁程度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

恐怖袭击在目标和规模上最终可能超越迄今我们所见的情况。这种袭击可能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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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人性，规模更大，并且在手段上包含对被视为异己或反对派的人的挑衅和

惩罚。 

15. 此外，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化学武器部件的机会增多，已在削弱《化学武器公

约》制度和其他不论以何种方式触及化学裁军的文书。 

16. 另一个要点是，我国关于制订制止化学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的倡议可以重振

裁军谈判会议本身，因为本会议的成员国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始终未能就军备

控制和不扩散领域的工作方案达成一致。我国认为，新公约的谈判工作将成为达

成妥协的源泉，一个把所有各方团结起来的问题，乃至有助于指导裁军谈判会议

走出长期僵局。  

17. 俄罗斯联邦呼吁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对本倡议详加考虑并给予强有力的支

持。我国期待各方就未来公约的要点开展最密切的合作。 

 

     

 


